
2026年华鹤公司中修氨生产部二氧化碳气体脱硫、脱氢催化剂采购(二

次)评审细则 
标段编号：HXCF-260193/01

评标方法：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序号 评审环节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供应商行为分析 硬件信息 对比各投标文件所使用的电脑硬件信息，看是否存在共用电脑的情况

2 供应商行为分析 标书相似度 检查各投标文件之间文本内容的相似度

3 供应商行为分析 标书文件信息检查 对标书文件作者的审查，作为判断围串标的依据之一

4 供应商行为分析 投标信息检查 检查各投标人之间投标信息，作为判断围串标的依据之一

5 投标有效性 ★投标有效性、是
否投标 是否投标

6 商务评议 ★资质要求

1提供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或三证合一的营
业执照。

2代理商提供代理证书。
3投标人为生产商或代理商。

7 商务评议 ★资格要求 被禁用供应商（包括已生效的、审批过程中的）参与报价，视为报价无效。

8 商务评议 贸易商、代理商资
格要求

（1）供应商须成立三年以上；
（2）投标人上一年度（2024）年财务报表利润不能为负数、上一年度的财务报表

附注注明的实收资本不低于300万元；
（3）公司社保缴纳人数不低于3人。

9 商务评议 供应商承诺书 是否上传供应商承诺书

10 商务评议 法人授权委托书 非法人投标的出具法人授权委托书。



序号 评审环节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1 商务评议 交货期 2026年6月30日前，将货物运送至中海石油华鹤煤化有限公司装置指定现场。

12 商务评议 付款方式
电汇付款，投标人验收合格且收到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30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95%,剩余合同总价的5%为质保金，质保期为24个月（验收合格之日起），质保期结
束后30日内支付质保金。

13 商务评议 合同及其他条款

延期罚则：如非因招标人或不可抗力原因，投标人未按照合同规定的交货日期交货
，每延期一日，投标人应按照延期交货货物总价0.5‰的比例，向招标人支付违约金

。
质量罚则：投标人所供货物应满足技术文件指标要求，如所供货物不满足验收要求

，招标人有权拒绝接收货物。
未达到使用寿命的罚则=（合同价款÷使用寿命）×（使用寿命-已正常使用月份）

已正常使用月份：以自然月计算，当月以≥15天按1个月计算；COS水解催化剂
≥2年，即24个月；活性炭精脱硫催化剂≥2年，即24个月；脱氢催化剂≥2年，即

24个月。

14 技术评议 ★业绩要求：

2018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以合同签署时间为准），投标人所投产品的制造商应
提供2个二氧化碳气体COS水解催化剂、活性炭精脱硫催化剂供货业绩和2个二氧化
碳气体脱氢催化剂供货业绩，且均满足二氧化碳气体COS水解催化剂、活性炭精脱

硫催化剂、脱氢催化剂技术询价文件技术要求。投标人须按规定格式提交业绩表
，并提交相关业绩证明文件。业绩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1）销售合同复印件

（含相关技术附件）和2）合同发票。投标人所提交的业绩证明文件必须至少体现
以下内容：合同签署时间、制造商名称、货物名称、项目名称、合同发票等。未提
交业绩证明文件，或所提供的业绩证明文件无法体现合同签署时间、制造商名称、

货物名称、项目名称、合同发票的，均视为无效业绩。

15 技术评议 ★脱硫催化剂的具
体技术要求 要求投标人保证出口总硫含量：≤0.1mg/ Nm3。

16 技术评议 ★脱氢催化剂载体
AL2O3中铂含量 ≥0.3%（wt）。

17 技术评议

★COS水解催化剂
、活性炭精脱硫催
化剂、脱氢催化剂

使用寿命

≥2年。

18 技术评议

★二氧化碳气体脱
氢催化剂要能满足

脱除H2和CO，脱氢
后气体氢含量

≤50ppm（mol）。

19 技术评议 COS水解催化剂要
求

序号名称              单位指标      投标人响应备注
1操作温度       ℃45-65         ※



序号 评审环节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2粒径要求不含粉尘       mmφ3 ～φ6 ※
3COS转化率       %95         ※

4抗压强度      N/颗≥50         ※
5堆密度              g/cm30.68-0.75 ※
6比表面积      ㎡/g150-350m2/g ※

20 技术评议 活性炭精脱硫催化
剂要求

序号  名称          单位    指标              投标人响应备注
1操作温度         ℃        45-65             ※

2粒径要求不含粉尘 mm φ（3～4）mm×（3～15）mm※
3工作硫容        mg/g        ≥13            ※

4径向抗压强度        N/cm        ≥35                ※

21 技术评议 脱氢催化剂要求

序号名称        单位       指标  投标人响应备注
1粒度         mm    φ2 ～φ6     ※
2堆密度    g/cm3    0.5～0.7     ※

3抗压强度N/颗      ≥20     ※

22 技术评议 供货范围

1投标人供货的范围包括：COS水解催化剂、活性炭精脱硫催化剂、二氧化碳气体
脱氢催化剂。（如果投标人提出更改催化剂或装填方案，需要重新做技术交流，并

获准招标人同意复批）。
2.订货量: COS水解催化剂76m3、活性炭精脱硫催化剂42立方米、脱氢塔塔径1.8

m，装填量 1.5立方米，投标人供货要考虑到运输和装填损耗，脱氢催化剂订货量
1.6立方米。

23 技术评议 性能保证

催化剂性能保证包括脱氢催化剂和脱硫剂自身理化参数的保证和操作运行指标保证
。催化剂自身理化参数保证基础以投标人产品说明的各项相关指标为依据。运行指
标保证是在招标人能稳定提供本询价书1.3、1.4章节规定的原料和其它设计条件的

情况下,考核时间：尿素装置进入满负荷运行3个月后计时72小时连续运行。
1 脱硫装置的处理能力、操作指标、产品质量、床层压降等指标须符合本技术规格

书的要求；
2投标人应在其报价文件中提出合同装置的性能保证值。

3考核：
3.1招标人按照投标人提供的升温要求提升精脱塔入口温度。达到催化剂活性初期温

度，出口温度上升时记录温度值。
3.2考核时间：尿素装置进入满负荷运行3个月后计时72小时连续运行。

24 技术评议 包装与运输

1 包装应有必要的防破碎措施，出现的破损由投标人负责免费更换补充。
2 投标人负责运输发生违法、违规情况全部由投标人负责。

3每个包装箱均应编号并有装箱单，装箱单等随机文件要放置在防水密封袋中。
4投标人提供的物资必须是完整的、无破损的，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损耗由投标人负

全责。

25 技术评议 交货期及交货地点 1交货日期：COS水解催化剂、活性炭精脱硫催化剂、脱氢催化剂2026年6月30日
（具体交货时间以招标人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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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货地点：黑龙江省哈萝公路鹤岗段8号（鹤岗市老峻德火车站南1500米）中海石
油华鹤煤化有限公司装置现场。

26 价格评议

是否需要评分：不
需要

是否多轮报价：否
评标价计算规则

：评标价=算数修正
投标报价


